
敏捷珑山源著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 10月 12日，深圳市惠利权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根据《敏捷珑山源著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通过现场踏勘以及验收监测，

现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敏捷珑山源著建设项目位于河源市紫金县城南新区 B02 地块。项目中心点地理

坐标为东经 115°10′6.78″；北纬 23°37′24.26″。项目距离老城区约 2000m；北侧为空

地，西侧为规划安良大道，东侧为 15 米规划路，南侧为规划国道 236 改线线路。

项目用地红线面积为 69973.92m2，总建筑面积 226661.554m2。计容总建筑面积

190283.784m2，其中高层住宅建筑面积 179672.165m2，商业建筑面积 4415.340m2，

公共配套建筑面积 2890.564m2，幼儿园(6 个班)建筑面积 1951.515m2；不计容积率建

筑面积 37731.97m2，建筑密度 19.83% ，容积率 2.70% ，绿化率 30.0% ，配套机动

车停车位 1559 个(含地面车位 623 个，地下车位 936 个) ，地面车位按 5%的要求设

置充电桩。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1、2017年 10月 27日，河源市敏鸿房地产有限公司取得河源市紫金县城南新

区 B02地块国使用权；

2、2018年 4月 3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41b21201800028）；

3、2018年6月14日，取得敏捷珑山源著一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41621201800028号），2018年7月13日取得敏捷珑山源著二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441621201800028-1号）；

4、2019年 9月 9日同时取得敏捷珑山源著一期《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441621201806210101）和敏捷珑山源著二期《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441621201809030101）；

4、环评阶段：该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会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



类管理名录》等文件的有关规定，需对该项目（包含一期、二期建设内容）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并提交环境影响报告表；为此，河源市敏鸿房地产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3 月委

托湖南汇恒环境保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编制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并于同年 5

月 7日取得紫金县环境保护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批准文号为“紫环批【2018】

17 号”；

（三）投资情况

本工程目前已完成环境保护投资 500 万元，约占工程总投资 45022.9099 万元的

1.11%。

其中，废水治理投资 150万元，废气治理投资 100万元，固废治理投资 20万元，噪声

防治投资 80万元，绿化生态投资 150万元。

（四）验收范围

（1）施工期

项目施工期生态、水、大气、声、固废等环境影响随着施工的结束而逐渐消除，对

于施工期环境影响的调查主要通过回访调查的形式，施工期调查因子如下：

① 生态环境：工程占地、水土流失及防治措施、植被破坏和生态恢复情况；

② 水环境：施工期生活废水、施工废水排放去向；

③ 声环境：连续等效 A声级（LAeq）；

④ 环境空气：施工扬尘等大气污染物对周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⑤ 固体废物：土石余方、生活垃圾清运情况；

⑥ 社会环境：施工期交通流量增加对沿线村庄、工业区内交通的影响。

（2）运营期

① 生态环境：项目弃渣场等临时占地恢复、水土保持效果和生态恢复情况；

② 水环境：生活污水、雨水实行雨污分流；

③ 声环境：连续等效 A声级（LAeq）；

④ 环境空气：油烟和汽车尾气、发电机废气是否对环境造成影响；

⑤ 固体废物：生活垃圾清运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于 2018年 5月完成了环境影响评价，2019年 9月开始动工建设，2022年 8

月项目建成。项目实际建筑设计参数与 2018年 5月环评时期相比，部分发生了变化。

环评单位根据项目取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初步设计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在

取得环境影响审查批复后，建设单位根据随后取得的《建筑工程规划许可》和设计文件



对建设内容进行了细化和调整，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本工程主要工程量设计与实际

完成情况明细见下表。

表1 项目工程量较环评变更情况

序号 名称 环评申报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变化情况

1 13#楼 13#均为 C 户型
13#楼 32 层是 C 型

户型

13#楼部分户型

调整

2 供电

市政供电，并配备

400kW和 500kW 发

电机各 1 台，项目建设

有 2座电房，设在 10#
楼后面右侧及 12#右

侧

市政供电，并配备

400kW 和 500kW 发

电机各 1 台，项目建

设 6 座电房，位于

8#首层、16#首层、

7#-b东侧、10#北侧、

12#-b 东侧、15#-a
西侧

与较环评增加 4
个电房

3 总建筑面积 219992.5 226661.554 +6669.054

4

计容建筑面积 188929.6 190283.784 +1354.1844

其中

高层住宅建筑面积 179841.5 179672.165 -169.335

商铺建筑面积 5413.3 4415.340 -997.96

6 班幼儿园建筑面积 1873.4 1951.515 +78.115

公共配套建筑面积 1801.4 2890.564 +1089.164

其

中

物业管理用房建筑

面积
489.4 515 +25.6

消防控制室 84.3 100 -15.7

开关站 62.9 58.4 -4.5

电房 670. 1 680.8 +10.7

不计容建筑面积 31062.9 37731.97 +6669.07

其中 地下室面积 31062.9 30965 -97.9

5 建筑密度 18.00 19.83 +1.83

6

停车位 1569 1559 -10

其中
地上停车数 628 623 -5

地下停车数 941 936 -5

上述变化为建筑面积的变化，不会因此产生项目污染排放量的增加，按《污染影响



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评价，建设规模未增大 30%或以上，没有导致污染

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评价上述工程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主要废水为生活废水。建有雨水管网，实现雨污分流。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对

污水进行预处理后排入紫金县污水处理厂。

（二）废气

本项目主要废气为餐饮油烟、汽车尾气及发电机废气。项目设计有内置式负压烟道，

民厨房烹饪产生的油烟通过抽油烟机收集，排入居民楼中专用油烟通道高空排放。地下

车库建有抽风系统。发电机废气有水喷淋处理装置，处理后达标排放。

（三）噪声

项目主要噪声来源为车辆噪声、社会生活噪声及水泵、发电机等设备噪声。项目已

对水泵、风机、发电机等高噪声设备及机房采取了基础减振、机房吸音、密闭隔声等措

施。目前本项目尚未交付使用，待交付使用后由物业对进出车库车辆进行管理，禁止车

辆随意停放，限制区内车辆的车速，禁止在小区内鸣笛以减轻噪声污染。

（四）固体废物

项目主要固体废物为生活垃圾。设置垃圾箱（桶），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由镇环卫

部门统一及时清运至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卫生填埋处理。

（五）生态

小区道路旁及楼房周围空地均进行了绿化，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

四、工程对环境的影响调查结论

（1）生态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通过植被恢复，增加绿地面积，基本恢复了本项目区域水土保持功能，生态环境良

好。

（2）大气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项目采取了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对周围环境空气影响甚微，故项目区域内环境

空气质量良好。

（3）水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污水、雨水管网配套齐全，覆盖面广且运行正常，污水经处理后 pH、COD、BOD5、

SS达到《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对水环境影响不

大。



（4）声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项目水泵、发电机等机械设备运行时产生噪声，高噪声设备均放置地下室，并采取

消声、隔声、减震措施，项目边界外 1 米处噪声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2类限值要求。

（5）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施工期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已清运完毕；运营期生活垃圾经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

统一及时清运至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卫生填埋处理。

（6）社会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改善了区域的交通条件，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7）环境保护措施调查结论

建设建设单位在施工期安排了专人检查施工期环保设施落实和运行的情况；在运营

期设立了物业部门，负责工程日常的环境管理工作，确保各项环保设施正常运行。项目

采取了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满足了环保的要求。

五、验收调查结论

项目施工期造成的水土流失、植被破坏、地表裸露等生态问题已进行补偿恢复，小

区的绿化率较高，裸露的地面均已硬化，经调查，项目在施工期间没有收到环保投诉。

运营期小区实施雨污分流，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满足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标准要求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紫金县城区污水

处理厂，雨水进入雨水市政管网，备用发电机烟气经水浴冲击箱吸附处理后通过专用

管道高空排放，居民厨房油烟通过专用管道排放，地下车库设置了排气扇，水泵、发

电机等高噪声设备均安装了防振垫片，并安置于地下，机房内墙面设有吸声的多孔泡

沫板，小区内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箱，垃圾分类收集后定期由市政环卫部门拉运清

理。综上，项目已按照环评及批复文件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均已得到落实。

深圳市惠利权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运营期的环境检测结果表明，项目发电机、

水泵等产噪设备开启下的厂界四周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限值要求；备用发电机在运行条件下排放的废气满足广东省地方

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的第二时段二级标准限值；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处理后各项污染物指标均满足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

第二时段三级标准标准要求。

综上所述，项目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能满足治理要求，该项目执行国家建设项目环

境管理“三同时”制度，建立及完善项目各项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执行情况良好；



建立较完善的环境保护档案，管理良好；重视绿化工作，区内绿化较好。

六、验收调查建议

（1）完善相关环保设施和废水、废气专用管道的标牌、标识。

（2）项目运营期间，应做好各类污染物的运行和维护，确保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

和污染物达标排放。

河源市敏鸿房地产有限公司

2022年 10月 17日




